
AD3-4-006-A 

中華大學產學合作計畫結餘款申請表 
◎本表經所屬單位主管簽核後，送會計室辦理。 

申 請 單 位          學院          系（所）                中心 

計畫主持人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其他： 

合 作 機 關  計畫編號  

計 畫 名 稱  

執 行 期 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計畫結餘金額  

結餘款分配

內容 

【註一】 

※ 下表已插入 EXCEL 表單，快速點選兩下即可進行編輯：（僅需填寫黃色區塊）  

(一) 結餘款金額： ﹝結餘款金額>10000，始得進行分配﹞

(二) 結餘款分配比例及金額 (結餘款金額 × 結餘款分配比例)

單位 金額 說明

計畫主持人 -$          請詳閱【註二】。

研發處 -$          

學校 -$          

合計 -$          100%

比例

90%

5%

5%

 

簽    核 

計畫主持人 系所 院/中心 

 

 

年     月   日 

  

研發處 會計室 校長 

 

 

 

  

註一： 計畫主持人之結餘款使用範圍應與研究發展有關，但不得用於教師之兼任酬勞費之支給，其使用原則

之詳情請參照中華大學產學合作計畫結餘款管理辦法第三條之相關規定， 

註二： 依中華大學產學合作計畫結餘款管理辦法第四條之規定，結餘款之分配及使用方式如以下： 

一、結餘款總金額未逾壹萬元者，全數歸學校。其中 50%由學校統籌運用、50%由研發處統籌運用。 

二、結餘款總金額超過壹萬元以上者，其中 90%歸計畫主持人(由研發處管理各計畫主持人之收支

狀況)；10%歸學校(5%之結餘款總金額歸入學校使用，另 5%之結餘款總金額則納入研發處使

用。 

三、結餘款之使用不限定時間，每一年度結餘款經費未支用完畢部分，由研發處以編列預算方式

於下一年度繼續使用。計畫主持人離職或退休，其結餘款之餘額悉由學校統籌運用。 

註三： 本表一式 3份，一份交研發處、一份交會計室、一份自存。 


